




广州体育学院科研经费审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科研经费审计工作，完善科

研经费控制和监督机制，促进科研事业发展，根据《教育系

统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教育部令第 47 号）、《国务院

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2018〕25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

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21〕32 号）、《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使用

管理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2〕14 号）以及《广州体育

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广体〔2020〕93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经费审计，是指审计处依据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学校各类科研经费的内部控制、预决算

情况和使用效益等进行的监督、评价和建议。

第二章 审计范围和内容

第三条 科研经费审计范围

（一）纵向科研经费

纵向科研经费是指以学校作为科研承担单位或合作单

位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的科研经费。。

（二）横向科研经费



横向科研经费是指学校通过对外开展科研活动取得的

除纵向科研经费之外的其他所有科研经费，包括科研协作、

科技开发、科技服务、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以及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经费等。

第四条 科研经费审计的重点内容主要分为科研经费内

部控制审计及科研经费管理审计。

第三章 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审计

第五条 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审计是对科研经费相关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检查科技处、财务处及科研项目负责部门对科研项目内

部控制和监督机制是否健全，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

情况，科研行为是否规范，奖励及责任追究制度是否落实。

第四章 科研经费管理审计

第六条 科研经费管理审计是对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进行

审计，包括项目管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资产管理及绩

效管理。

（一）项目管理。检查科研项目管理部门及项目负责人

对科研立项申报、项目实施及项目结题过程的管理监督情况

等。

（二）预算管理。检查被审计项目预算编制、预算调整

是否符合有关要求等。

（三）收支管理。检查被审计项目经费是否纳入学校财

务统一管理；项目经费是否及时到位；支出是否经过审批，

是否按预算执行，支出业务是否真实、合法；劳务费的发放



是否合理；资金结余与结转处理是否按规定执行；财务信息

是否真实完整；被审计项目有无截留、挪用、挤占科研经费

等违反财经纪律的情况等。

（四）资产管理。检查被审计项目使用科研经费购置与

形成的资产是否纳入学校资产管理，是否存在隐匿、私自转

让、非法占有或谋取私利的行为等。

（五）绩效管理。检查被审计项目的间接费用计提、分

配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对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效益

进行绩效评价等。

第五章 组织实施及要求

第七条 科研经费审计由学校审计处独立实施，或根据

工作需要，经学校主要负责人批准，由审计处委托社会中介

机构对有关事项进行审计。学校应给予专项经费保证科研经

费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八条 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在职责范

围内协助审计处开展科研经费审计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向审

计处提供与本学校科研项目相关的文件资料。

第九条 审计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与被审计项目有

关的经济活动进行延伸审计，被审计项目负责人及科研项目

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条 学校审计处开展科研经费审计时，被审计项目

负责人、科研项目管理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不按时、完整提

交审计资料，或者有其它不配合审计工作的情形，从而影响



审计工作正常实施的，按照《广州体育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

定》（广体〔2020〕93 号）、《广州体育学院内部审计整改实

施办法（试行）》（广体〔2021〕190 号）等有关规定组织实

施。造成科研项目无法结题或其他后果的，由被审计项目负

责人及科研项目管理部门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


